评标评分办法
 
一、报价分（满分30分）
以供应商的有效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为基准价。报价与基准价的差取绝对值。有效报价为：供应商的报价未超过最高控制价，且供应商符合参与条件要求。
偏差率=100%×｜(报价-基准价)｜/基准价
若供应商报价﹥评标基准价，则得分=30-偏差率×100×0.2；
若供应商报价≤评标基准价，则得分=30-偏差率×100×0.1。

二、技术分（满分50分）
（1）项目实施方案（30分）
一档：搬迁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具体详细、内容合理完整，具有针对性、科学合理，措施具体、可操作性很强，得21-30分；
二档：搬迁服务项目实施方案比较具体详细、内容基本合理完整，基本具有针对性、比较科学合理，措施比较具体、可操作性比较强，得11-20分；
三档：搬迁服务项目实施方案不够具体详细、内容不够合理完整，不够具有针对性、不够科学合理，措施不够具体、可操作性不够强，得1-10分。
四档：无项目实施方案，得0分。
（2）拟投入搬迁车辆（10分）
要求投标公司必须具备公司自有车辆5台（不满足者不得分）
（3）人员配备（10分）
投标人拟投入团队成员：不低于30人并且提供身份证复印件（不满足者不得分）
三、业绩分（满分20分）
自2020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同类搬迁项目的业绩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（以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为准），每项得2分，满分20分。

四、总得分＝报价分+技术分+业绩分。
